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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季食品安全预警公告
（2019 年第 4号）

冬季是各种宴请、聚餐、药膳进补的高峰期，为防止各

类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，确保全县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

命安全，现发布如下预警公告：

一、预防药膳中毒。草乌、附片等是毒性较强的中药材，

任何单位或个人应在医生指导下正确使用草乌，不得擅自加

工食用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。严禁餐饮服务单位、学校

食堂（含托幼机构）、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、建筑工地食堂、

农村集体聚餐等加工食用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。严禁任

何单位和个人出售以草乌、附片等为原料的食品。严禁聚众

或集体食用加有草乌、附片等毒性药物原料自行配制的药酒

及其他食品。不提倡家庭加工食用草乌、附片等毒性中药材

原料的食物。

二、预防东北油豆中毒。学校食堂（含托幼机构）、单

位食堂、建筑工地食堂、旅游景区供餐单位、养老机构食堂、

医院食堂、婚丧嫁娶、农村自办宴席和会议集体用餐等群体

性聚餐，严禁加工食用东北油豆，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

事件。餐饮经营单位要严格把好食用东北油豆采购关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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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掌握中毒应急预案及处置流程，严格执行彻底煮熟、煮透

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，并留样备查，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。

家庭要谨慎购买、加工、食用东北油豆，加工煮食时，要煮

熟煮透，切忌急火短时嫩炒，严禁凉拌食用。

三、预防甲醇中毒。通过合法渠道购买白酒并索要票据，

不要购买饮用私自勾兑和来源不明的散装白酒（假酒和劣质

酒中含有高浓度的甲醇），同时饮酒要适量，如果饮酒后出

现身体不适，要及时就医治疗。农村自办宴席等群体性供餐，

提供的食品特别是白酒要认真查验，严防误将甲醇（甲醇燃

料）、工业酒精等非食用原料当散装白酒饮用。食品和非食

品要分开存放，洗涤剂、消毒剂和液体、固体燃料严禁存放

在食品处理区，应放置在专用场所妥善保管，并有明显标

识 ，避免误将甲醇当食用酒食用、误将外用药酒当食用酒

食用的事情发生。

四、安全吃火锅。火锅是冬季受欢迎的餐饮方式，由于

火锅菜品多是生品上桌，很容易由于操作不当造成食物中

毒，因此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到外面吃火锅，要注意菜品的选

料要新鲜、卫生，各种菜肴应煮透再吃，盛放生熟菜品的器

皿要分开，每次添加汤汁后要待再次煮沸后再继续煮食，要

注意均衡饮食，不宜过量进食胆固醇含量较高的动物内脏。

五、预防旋毛虫疾病。接近春节，我县群众杀年猪、亲

朋好友聚会等聚餐增多，少数群众有食用未经加工煮熟生猪

肉的习俗，农村自己宰杀的年猪多数未经过检验检疫，若食

用了含有旋毛虫的生肉，极易感染旋毛虫疾病，导致生命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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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。严禁聚众或集体聚餐时食用生肉、肝生、红肉等高风险

食品。

六、加大对农村自办宴席等集体聚餐的监管力度。各乡

镇（街道）要严格按照《云南省食品农村聚餐食品安全管理

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严格承办者的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

任，充分发挥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和食品安全协管员、信

息员的作用，指导人民群众科学烹饪、合理膳食，加强对农

村自办宴席的登记备案和安全指导，落实好食品留样制度，

每份留样不少于 125 克，留样时间 48 小时，防止各类群体

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。

七、预防四季豆中毒。生的四季豆（刀豆、芸豆、扁豆

等）中含皂甙和血球凝集素，彻底加热可破坏这两种毒素。

如果加热不彻底，尚有毒素留存，就会中毒。家庭食用四季

豆要充分加热，彻底炒熟，四季豆由硬挺变柔软，由鲜绿变

暗绿，没有豆腥味后方能食用。学校食堂、集体食堂和集体

聚餐不得加工食用四季豆。

八、预防马铃薯中毒。马铃薯（俗称洋芋或土豆）中含

有一种叫“龙葵碱”的毒素，彻底加热可破坏这种毒素。但

皮肉发绿或发芽的马铃薯中毒素含量高，所以不能食用发芽

或发绿的马铃薯。

广大人民群众，若不慎发生食物中毒，要立即到医疗机

构进行救治，以免延误病情；同时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，

予以保存，并保护好现场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执行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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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报告制度，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必须及时

报告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、漏报、迟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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